
 

二十一、行政院主計總處(函) 
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

主基字第 1110202165B 號 

主旨：修正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各類書表，請自 112年 1月 1日起依各類書表編製期限、份數及格式辦理並

轉知所屬。 

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各類書表編報期限 

書 表 名 稱 編 報 單 位 編 報 期 限 

各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各基金 每期開始 20 日內 

預算保留數額表 各基金 年度終了後 20 日內 

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 基金主管機關 辦理年度每年 6 月及 11 月底前 

會計月報 各基金 次月 12 日前 

專案計畫之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完成後經濟效益評估表 業權基金 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 

註：1.會計月報： 

(1)中央政府各基金應分送審計部、財政部、主管機關各 1 份及行政院主計總處（包括基金預算處、會計決算處、綜合統計

處）3 份。次月 8 日前應完成月報系統傳輸作業，並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電子檔；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各基金應分送該府主

計處、審計機關、財政機關及主管機關各 1 份。 

(2)各基金 12 月份會計月報，應於次年 1 月 31 日前分送各有關機關（單位），中央政府各基金應完成月報系統傳輸作業。 

(3)基金因彙編需要，得自定所屬基金（作業單位）會計月報編送期限。 

(4)表列會計月報編報期限及份數等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部分，得分別由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視需要定之。 

2.編報期限如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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